
第 1238號公告 高等法院

法定語文條例 (第 5章 )

現公布由 2019年 2月 15日起，下列司法機構的法庭傳譯主任停止根據《法定語文條例》的 
《法定語文 (翻譯 )規則》第 2條第 (3)及 (4)款製備及核證由一種法定語文翻譯為另一種法定語
文的文件譯本：

姓名 職級

林愛琼女士 法庭二級傳譯主任

2019年 2月 15日 司法機構政務長劉嫣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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